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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挂牌转让所持 

南平建设集团信达供应链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厦门信达”）将所持南平建

设集团信达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平供应链”）49%股权公开挂牌转让。

目前交易对方尚无法确定。 

由于本次交易为挂牌转让，因此最终成交价格尚不能确定，对业绩的影响亦

存在不确定性。 

本转让事项可能存在流拍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交易概述 

公司将所持南平供应链 49%股权公开挂牌转让, 交易对方和交易价格存在

不确定性。根据评估结果和南平供应链的实际情况，确定本次转让南平供应链

49%股权的挂牌底价不低于 3,136.00 万元。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二〇一九年度第四次会议于 2019年 3 月 21日召开，会议

以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挂牌转让所持南平

建设集团信达供应链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出具了独

立董事意见书。本次交易的评估报告已在厦门市国资委备案。按目前挂牌底价，

该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确定是否需要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并及时履行相关程序。 

本次转让股权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公司控股股东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不参与本次



 

交易，尚无法确定其他关联方是否参与本次交易。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判断

是否属于关联交易，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所持南平供应链 49%股权将在厦门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交易对方尚

无法确定。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挂牌转让的标的为公司持有的南平供应链 49%股权。该股权不存在资产

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截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南平供应链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6,385.73 万元，

评估值为 6,401.00万元。 

2、南平建设集团信达供应链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南平市建阳区闽北经济开发区童游工业园区 1 期 2#地(建阳市富

鑫运动器材有限公司内) 

成立日期：2014年 10月 14 日 

法定代表人：饶旭峰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批发、

销售、设备安装及采购代理服务：建筑材料、五金产品、金属材料、瓷砖、石材、

卫浴产品、木材、矿产品、机械电子设备；从事法律、法规允许的商品、技术进

出口业务；工程设备租赁。 

股东结构：南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51%股权,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 49%股权。 

南平供应链非失信被执行人。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福建分所（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资格）对南平供应链截至 2018年 5月 31日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

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南平供应链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年 5月 31日（经审计） 2017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50,246.22   23,485.64  

负债总额  43,861.26   17,873.57  

所有者权益  6,384.96   5,612.07  

应收款项总额  39,125.78   14,308.54  

营业收入  11,668.22   51,036.65  

营业利润  1,118.91   778.52  

净利润  772.89   566.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65.59   5,064.70  

3、资产评估情况 

（1）评估机构：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该机

构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2）评估基准日：2018年 5月 31日 

（3）评估对象：南平建设集团信达供应链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4）评估方法：收益法 

（5）收益法的主要模型、参数如下： 

本项目评估的基本思路拟股权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式（DCF-FCFE 模型）为主

要评估方法；根据被评估单位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预测，采用两阶段模型，

以 2018 年 6 月至 2022 年为预测期，以 2022 年后为稳定期，在经分析的盈利预

测结果基础上，进行折现得出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再依据公司实际情

况进行修正，得出最后的评估结果。 

①两阶段 DCFE模型基本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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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FCFEn－预期第 n年的股权自由现金流； 

g－企业长期增长率； 

R－权益回报率，拟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确定； 

EV－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Σ Ci：基准日存在的非经营性、溢余资产扣减非经营性负债后的价值。 

②被评估单位股权自由现金流量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金额 2018 年 6-12 月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股权自由现金流量（FCFE） -2,789,223.43 1,930,355.16 339,340.07 468,949.86 

折现系数 0.9368 0.8375 0.7488 0.6694 

折现值 -2,612,810 1,616,659 254,081 313,921 

续上表 

项目/金额  2022 年   永续增长期  

股权自由现金流量（FCFE） 446,190.84 4,376,564.08 

折现系数 0.5985 5.0496 

折现值 267,037 22,100,099 

③折现率 

  =   ＋β×（ mR － fR ）＋  

=11.85% 

④评估值计算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股权自由现金流现值+溢余资产+非经营

性资产-非经营性负债 

（6）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截止于评估基准日 2018年 05月 31日，纳入

本次评估范围的南平建设集团信达供应链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人民币 6,401万元，评估增值 15 万元，增值率约 0.23%。  



 

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被评估企业拥有的账面未核算无形资产主要为企业

的品牌、客户关系、销售渠道、公共往来等，这些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在企业账

面净资产中没有反映，但收益法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角度考虑，将表内外各项资产

的价值均包含在内，因此，评估结果高于账面价值。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以挂牌方式转让南平供应链 49%股权，根据评估结果和南平供应链的实

际情况，确定本次转让挂牌底价不低于 3,136.00 万元。本事项经公司董事会批

准后在厦门产权交易中心履行公开挂牌程序，最终转让协议样本以厦门产权交易

中心审核通过为准。目前受让方尚未确定，尚未签署协议，故转让价格、交付和

过户时间等协议具体内容无法确定。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履行相应信息披露

义务。 

五、涉及出售股权的其他安排 

此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出售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挂牌转让南平供应链股权，有利于公司供应链主业回收资源，进一步聚

焦拓展核心品种业务，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本次股权转让采取挂牌转让方式，成交价格尚不确定，对公司本年度利润影

响尚不确定。本次交易能否完成存在不确定性。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

再持有南平供应链股权。 

七、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针对本次拟挂牌转让南平供应链股权的事项，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福建分所对南平供应链 2017年度及 2018年 1-5月的财务报表进行了

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

有限责任公司对南平供应链以 2018年 5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股东权益情况进

行了评估。具体评估情况详见本议案“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 3、资产评估情

况”。 



 

八、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公司发展战略，符合公司经营

需要。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选聘评估机构程

序合规。评估机构与交易各方无关联关系，具有独立性，评估所选用评估方法适

当，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合理。交易的定价合理、公允，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 

九、备查文件 

1、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二〇一九年度第四次会议决议； 

2、南平建设集团信达供应链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3、南平建设集团信达供应链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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